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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概况

[bookmark: _GoBack]一、部门主要职责
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是区教育体育科技局局属正股级单位，主要职责是：实施小学义务教育，促进基础教育发展，小学学历教育及相关社会服务。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本单位内设机构有10个处室，分别为党政办、教导处、教研处、资助中心、幼教中心、总务处、校安办、德育处、少先队、艺体中心；9个村小，分别为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官坑小学、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窑边小学、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坪塘小学、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坪岭小学、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官石塘小学、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文峰小学、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上垅小学、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坨圳小学、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南山小学。
本单位编制人数小计229人,其中：行政编制人数0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编制人数0人,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229人,自收自支编制人数0人。实有人数小计229人,其中：在职人数小计229人,行政在职人数0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在职人数0人,全部补助事业在职人数229人。离休人数小计0人,退休人数小计88人,退职人员0人,遗属人数0人。在校学生3508人。

第二部分  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2025年部门预算表
（详见附表）
第三部分  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2025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5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5年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收入预算总额为3656.18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134.64万元，主要原因是新增单位资金减少。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446.18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478.46万元;教育收费资金收入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0万元;国库集中支付网上结转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0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5年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支出预算总额为支出预算总额为3656.18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134.64万元，主要原因是新增单位资金减少。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2445.51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478.46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442.9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52万元，资本性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1210.67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613.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01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595.6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资本性支出114万元，对企业补助0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0万元;教育支出3656.18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134.64万元;科学技术支出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0万元;农林水支出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0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2943.99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976.9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595.67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1178.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52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0.48万元;资本性支出114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64万元;对企业补助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0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5年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为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2446.18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478.46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公积金财政配套部分。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万元，教育支出2446.1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0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2445.51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478.46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442.9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52万元，资本性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0.67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0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0.6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资本性支出0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25年年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2025年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5年部门机关运行费预算0万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0万元，增长0%，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我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按照财政部《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明确的口径，机关运行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5年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政府采购总额114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预算64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50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底，本单位共有车辆0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实有数0辆，执法执勤用车实有数0辆。
2025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
2025年未安排购置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九）课后服务项目情况说明
1.课后服务项目
（1）项目概述
满足新时代中小学生和家长对课后服务的迫切需求，帮助家长解决实际困难，增强教育公共服务能力。
（2）立项依据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一厅〔2017〕2号)、《关于做好全省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赣教发〔2019〕10号)、《转发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做好全省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赣市教基字〔2019〕57号)康府办抄字〔2021〕25号《关于印发<赣州市南康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康教科体字〔2021〕23号）
（3）实施主题
全体在校学生
（4）实施方案
2025年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
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满足新时代中小学生和家长对课后服务的迫切需求，帮助家长解决实际困难，增强教育公共服务能力，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一厅〔2017〕2号)、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做好全省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赣教发〔2019〕10号)、市教育局等四部门《转发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做好全省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赣市教基字〔2019〕57号)、区政府办抄告单（康府办抄字〔2021〕25号）、区教科体局《关于印发<赣州市南康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康教科体字〔2021〕2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充分利用中小学校在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针对家长接送子女上下学难、学生参加校外培训课业负担过重、家长经济负担过重等问题，发挥好中小学校在课后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开展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便民服务，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二、实施原则
课后服务遵循“家长自愿，校内实施，有效监管”的原则。
（一）是否参加课后服务，由学生家长自愿选择。学校事先下发《课后服务的告知书》征求家长的意见，主动告知服务方式、服务内容、安全保障措施，在自愿的前提下，由家长通过签订致家长的一封信回执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同时家长签订委托学校进行课后服务协议，并报名登记。 
（二）课后服务安排在校园内进行，并合理利用学校现有条件。学校无偿提供校园内教室、运动场地、功能室等场所及其它后勤安全保障。
三、服务对象：
有课后服务需求的赞贤小学在校学生。优先保障残疾儿童、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亟需服务群体，提倡对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给予免费学习辅导帮助。
四、服务时间：
（1）周一至周五下午放学后（2课时）。
（2）周一到周五15:50—17：35。
（3）每学期开学即开始实行。
五、组织领导
成立赞贤小学课后服务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万胜
副组长：丁华平、张海军、马超河、胡荠方、袁敏
组  员：行政人员及各班教师
六、服务内容
（一）弹性上学服务。在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开齐开足课程前提下，实行弹性上学，学校尽量早开校门，让家长能够从容送孩子上学；强化早到学生管理，每天安排值日老师分楼层巡逻，使学生“早到可进校、进校有活动、活动有监管”。
(二)课后服务内容
以辅导学生作业为主，适当安排兴趣小组活动或社团活动。
七、服务形式
服务形式分班级和学校两种服务方式。
１.班级服务：由教导处统一安排各班活动课程表，教师分工负责，学生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活动。具体课程安排分年级安排，定人定班。
活动内容以班为单位做好计划，由班主任每周填写活动记录(教导处下发)，期末上交学校存档，作为教导处和学校检查落实情况的依据。
2.学校服务：学校组织了多个艺体兴趣小组，课程由办公室统一安排时间，并认真安排好活动内容。各上课老师及时地做好相关记录，整理好兴趣小组档案，保证每次活动质量。
八、报名事项
（一）报名时间：学校报名当天
（二）缴费事项
缴费标准：本学期课后托管服务收费标准为540元/生。
缴费步骤：支付宝——赣服通——教育缴费——中小学缴费——输入学生身份证号和验证码——完成支付。
（三）上交材料
将报名回执、协议书、缴费凭证交至班主任处，则完成报名，按班主任通知参加课后服务。
 七、管理机制
（一）教师管理
1.人员安排。各班教师在正常履行职责和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任务前提下，积极参与课后服务工作。
2.工作考核。学校根据实际制定考核方案，将教职工参与课后服务工作表现纳入考核范围，每学期表彰一批表现突出的教职工；对不认真参与、不遵守考勤或其它工作纪律的教职工，要及时进行警醒教育，情节严重者给予相应处分。
3.劳酬发放。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职工，学校按75元/课时的标准，及时发放劳动报酬。领导巡课按参与课后服务教师标准发放。
（二）学生管理
1.参加课后服务学生的管理，健全学生花名册，坚持随堂点名制度，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当天课后服务，须履清请假手续。
2.未参加课后服务学生的管理，健全学生花名册，下午离校时安排值日老师点名护送，未到的学生由班主任进行跟踪记录。
（三）经费管理
1.课后服务坚持公益原则，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违规收取其他名目的费用。
2.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课后服务收取的费用通过财政专用账户缴入区财政，再由区财政返还后，用于学校课后服务的成本开支。
3.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建立专项管理账目，专款专用，按规定据实列支。
（四）制度管理
切实加强保障课后服务学生安全、有序、有效开展。制定并落实严格的考勤、监管措施。制定《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课后服务考核方案》、《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课后服务安全制度》、《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课后服务应急预案》、《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
本方案未尽事宜由赞贤小学课后服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
                            2024年12月2日
（5） 实施周期
   2025年全年
（6）年度预算安排
预计收费594万元，用于教师课后服务报酬的发放及用于课后服务的水电日常开支。
（7）绩效目标和指标
[image: 211]



二、2025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0.67万元，较少年增加0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0万元，比上年增加0万元，主要原因是：无出国（境）安排。
公务接待0.67万元，比上年增加0万元，主要原因是：勤俭节约，压缩开支。
公务用车运行0万元，比上年增0万元，主要原因是：我单位无公务用车。
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比上年增0万元，主要原因是：2025年我单位暂无计划购置公务车辆。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教育收费资金收入：反映实行专项管理的高中以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短训班培训费等教育收费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2024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对部门预算中涉及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明细到项级），结合部门实际，参照《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规范说明进行解释。
（一）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三）事业运行：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四）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支出。
（五）行政单位医疗：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六）事业单位医疗：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三、相关专业名词
 （一）“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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